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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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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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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先生  
 
香港工業總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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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2768/
10-11號文件  
 

⎯⎯
 

2011年 6月 29日會議
的紀要  

立法會CB(1)2830/ 
10-11號文件  

⎯⎯
 

2011年 7月 11日會議
的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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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6月 29日及 7月 11日會議的紀要獲確
認通過。  
 
 
II.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與團體代表舉行會議  
 
2.  主席邀請下列團體代表就《 2011年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發表意見  ⎯⎯  
 

(a) 黃世澤先生  
(立法會CB(1)2847/10-11(01)號文件 ) 
 

(b) 107動力  
 
(c) 何民傑先生  
 
(d) 稻苗學會  

(立法會CB(1)2809/10-11(01)號文件 ) 
 
(e)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  
 
(f)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立法會CB(1)2840/10-11(01)號文件 ) 
 
(g)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  

(立法會CB(1)2847/10-11(02)號文件 ) 
 
(h)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立法會CB(1)2809/10-11(02)號文件 ) 
 
(i) 現代管理 (飲食 )專業協會  
 
(j) 獅子山學會  

(立法會CB(1)2832/10-11(01)號文件 ) 
 
(k) 香港工業總會  

(立法會CB(1)2840/10-11(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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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員亦察悉下列由不出席會議的團體提交

的意見書  ⎯⎯ 
 

(立法會CB(1)2809/
10-11(03)號文件  
 

⎯⎯
 

一名市民提交的意見

書  

立法會CB(1)2809/ 
10-11(04)號文件  
 

⎯⎯
 

東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楊位醒先生提交的意

見書  
 

立法會CB(1)2809/ 
10-11(05)號文件  

⎯⎯
 

香港退休計劃協會提

交的意見書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2809/
10-11(06)號文件  
 

⎯⎯
 

因應 2011年 7月 11日
會議上所作討論而須

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

表  
 

立法會CB(1)2840/ 
10-11(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CB(1)2809/10-11(06)
號文件的回覆 ) 

 
 關於公告的背景資料  
 (《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3)

公告》  
檔 號 ： G6/9/44/1C
(2011)Pt.9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LS81/10-11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CB(1)2555/ 
10-11(01)號文件  
 

⎯⎯ 有關《 2011年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
訂 附 表 2)公 告 》 及
《 2011年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
表 3)公告》的背景資
料簡介 ) 

 
4.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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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表列方式回應

所有有關《修訂公告》的意見書 (包括不出席會議的
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  
 
6.  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10月 25日 (星期二 )下
午 4時 30分舉行。  
 
 
III. 其他事項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9月 16日



附錄  
 

《 201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修訂附表 3)公告》  
小組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1年 7月 29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會議廳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000145 – 
000227 
 

主席  
 

2011年 6月 29日及 7月 11日會議的紀要
(立 法 會 CB(1)2768及 2830/10-11號 文
件 )獲確認通過。  
 

 

議程第 II項  ⎯⎯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228 – 
000828 
 

主席  
107 動 力 的

吳健華先生  
主席  

陳述意見  ⎯⎯  
 
(a) 鑒 於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20,000元調高至 25,000元的建議
對僱員的影響，該會不支持有關建

議。額外的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
積金 ")供款不但會令僱員的可動
用收入減少，更會令僱員在強積金

基金的投資表現欠佳時蒙受損失； 
 
(b) 規定僱主須在每月月初短時間內

作出強積金供款，過於嚴苛；  
 
(c) 市場上只有 19間強積金受託人公

司，選擇有限。此外，強積金受託

人收費過高，強積金回報卻太低； 
 
(d) 有需要加快推行僱員自選安排，讓

計劃成員可把強積金權益轉移至

不同的核准受託人；及  
 
(e) 應容許計劃成員以強積金權益支

付醫療及按揭開支，以及進行其他

投資。  
 

 

000829 – 
001325 
 

主席  
何民傑先生  

陳述意見  ⎯⎯  
 
(a) 強積金供款削弱年輕一代置業的

負擔能力，亦剝奪他們從物業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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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受惠的機會；  

 
(b) 強積金亦剝奪計劃成員運用積蓄

投資的自由；  
 
(c) 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由 20,000元

調高至 25,000元的建議不值得支
持；及  

 
(d) 有需要檢討強積金計劃，並研究可

否容許計劃成員選擇強積金供款

的投資方式。  
 

001326 – 
001559 
 

主席  
稻 苗 學 會 的

黃傑龍先生  

陳述意見  ⎯⎯  
 
(a) 稻苗學會近期的調查顯示，餐飲業

的僱主及僱員大多反對把最高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20,000元 調 高 至
25,000元的建議；  

 
(b) 餐飲業為應付通脹壓力、經營成本

上升和法定最低工資 (下稱 "最低
工資 ")實施，本已面對重重困難，
倘建議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將

會令餐飲業百上加斤；及  
 
(c) 稻苗學會支持擱置調高最高有關

入息水平的建議。  
 

 

001600 – 
001823 
 

主席  
教區勞工牧民

中心 (新界 )的
陳人鑑先生  

陳述意見  ⎯⎯  
 
(a) 不支持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

建議，因為此項建議只會令強積金

受託人得益，而他們多年來未能運

用強積金供款取得理想的投資回

報；  
 
(b) 酌情容許計劃成員提早使用強積

金權益的建議會令強積金計劃失

去意義；及  
 
(c) 有需要檢討強積金計劃，特別是以

僱主的強積金供款抵銷長期服務

金的做法，因為此安排使僱員無法

得到任何額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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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1824 – 
002144 
 

主席  
香港飲食業聯

合總會的胡麟

先生  
 

陳述意見  ⎯⎯  
 
(a) 飲食業不支持調高最高有關入息

水平的建議；及  
 
(b) 飲食業失業率高企，因為在最低工

資實施後經營成本上升，導致行內

企業大受困擾。  
 

 

002145 – 
002358 
 

主席  
香港中小型企

業 聯 合 會 的

郭振邦先生  

陳述意見  ⎯⎯  
 
(a) 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業 ")為

應付最低工資的影響，本已大為吃

力，倘建議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

平，對它們更是雪上加霜；  
 
(b) 不支持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

建議，因為此項建議只會令強積金

受託人得益；受託人未能為計劃成

員取得合理的投資回報，但卻收取

高昂的年費；  
 
(c) 可令僱員直接受惠的是加薪，而非

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建議；及  
 
(d) 應給予僱員運用積蓄投資的自由。 
 

 

002359 – 
002719 
 

主席  
香港中華出入

口 商 會 的

朱國基先生  

陳述意見  ⎯⎯  
 
(a) 擔 心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20,000元調高至 25,000元的建議
會令經營成本進一步增加，故此對

此建議有所保留；  
 
(b) 應 考 慮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20,000元調高至 22,500元；及  
 
(c) 應加強規管強積金受託人，以保障

計劃成員。  
 

 

002720 – 
003010 
 

主席  
現 代 管 理 (飲
食 )專 業 協 會
的張家豪先生  

陳述意見  ⎯⎯  
 
(a) 不 支 持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20,000 元 調 高 至 25,000 元 的 建
議，因為此建議會影響業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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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與其向強積金作出強制性供款，倒

不如讓僱員自由把積蓄用於投資

物業等項目，此類投資可給予他們

更大的退休保障；及  
 
(c) 如無須作出強積金供款，普羅大眾

便有更多金錢消費，從而刺激經

濟。  
 

003011 – 
003134 
 

主席  
香港工業總會

的許章榮先生  

陳述意見  ⎯⎯  
 
(a) 支 持 把 最 高 有 關 入 息 水 平 由

20,000 元 調 高 至 25,000 元 的 建
議；及  

 
(b) 在 2012年 6月實施新的最高有關入

息水平，將有足夠時間調整。  
 

 

003135 – 
003640 
 

主席  
黃世澤先生  

陳述意見  ⎯⎯  
 
(a) 強積金計劃違反人權，亦剝奪僱員

運用積蓄投資的自由；  
 
(b) 不支持任何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

平的建議，因為勞動階層本已難於

應付不斷上升的生活開支，倘建議

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將會使情

況惡化；  
 
(c) 應加強規管強積金受託人，因為他

們收費高昂，但服務欠佳。應考慮

把受託人的基金管理費與投資表

現掛鈎；及  
 
(d) 僱員應可自由決定如何使用強積

金供款，以新加坡為例，該國的計

劃成員可使用中央公積金支付按

揭及醫療開支。  
 

 

003641 – 
004142 
 

主席  
獅子山學會的

王弼先生  

陳述意見  ⎯⎯  
 
(a) 不支持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

建議，因為此建議會令強積金受託

人進一步得益；現時即使受託人的

投資表現欠佳，但仍可收取十分高

昂的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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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應容許計劃成員自由決定如何投

資強積金供款。  
 

004143 – 
00481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團體代表的意見作出以下

回應  ⎯⎯  
 
(a) 當局根據世界銀行倡議的三大支

柱退休保障模式，於 2000年實施強
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是退休保障

的三大支柱之一，旨在提供一個由

私人託管的退休計劃。現時約有

85%的工作人口擁有若干形式的
退休保障，相較之下，在強積金計

劃推行前，只有三分一的工作人口

獲得退休保障；  
 
(b) 在 2000年 12月至 2011年 3月期間，

強積金制度扣除各項收費後的每

年投資回報率超過 5%；  
 
(c) 在 2008年 1月至 2011年 7月期間，強

積金受託人收取的基金管理費已

下調 13%；  
 
(d) 當局計劃在今年第四季提交有關

加強強積金中介人規管制度的立

法建議，以期在 2012年第二季推行
僱員自選安排；  

 
(e) 雖然最近的檢討結果顯示最高有

關入息水平應調高至 30,000元，但
政府當局經考慮此調整幅度對僱

主及中小企業經營的影響和僱員

的意見等因素後，建議把最高有關

入息水平調高至 25,000元；  
 
(f) 積金局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提早

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的理據。對於

部分團體代表比較香港與新加坡

的做法，指後者的計劃成員可在退

休年齡前提早使用部分供款，當局

表示，與會者應注意新加坡中央公

積金的僱主及僱員供款比率約為

月薪的 30%，遠較香港強積金的供
款比率為高。有關檢討亦會把重點

放於工作人口的退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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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4820 – 
005148 
 

主席  
李鳳英議員  
稻 苗 學 會 的

黃傑龍先生  
香港飲食業聯

合總會的胡麟

先生  

李鳳英議員的詢問  ⎯⎯  
 
(a) 在一般規模的食肆中，月薪超過

20,000元 的 僱 員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何；及  

 
(b) 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建議對

餐飲業有何影響。  
 
稻苗學會的黃傑龍先生及香港飲食業

聯合總會的胡麟先生回應時表示，連鎖

經營的食肆約有 10至 12%的員工月薪
為 20,000元或以上。  
 

 

005149 – 
010317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張宇人議員的意見  ⎯⎯  
 
(a) 食材價格上升、實施最低工資，以

及徵收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已令餐

飲業飽受經營成本上升的困擾。倘

建議調高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將會

雪上加霜；及  
 
(b) 有需要加強規管強積金受託人，並

調低基金管理費。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正如早前所述，當局已採取各方面

的措施，使基金管理費下調和運作

的透明度提高；及  
 
(b) 當局正努力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盡快推行僱員自選安排。  
 

 

010318 – 
011034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僱員自選安排有何進展。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正為推行僱員自選安排展開籌備

工作；  
 
(b) 加強規管強積金中介人的諮詢工

作剛完成，有關的條例草案預計在

2011年第四季提交。倘若立法程序
可在本屆立法會完成，僱員自選安

排將在 2012年下半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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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1035 – 
012859 
 

主席  
黃成智議員  
黃世澤先生  
現 代 管 理 (飲
食 )專 業 協 會
的張家豪先生  
獅子山學會的

王弼先生  
稻 苗 學 會 的

黃傑龍先生  
何民傑先生  
香港工業總會

的許章榮先生  
香港飲食業聯

合總會的胡麟

先生  
強制性公積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下 稱 " 積 金

局 ")主管  
政府當局  

黃成智議員詢問，餐飲業界現時為僱員

提供甚麼退休福利。  
 
稻苗學會的黃傑龍先生表示，食肆經營

者已為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胡麟先生認

為，為工人提供退休保障是政府當局的

責任，而非餐飲業界的責任。  
 
現代管理 (飲食 )專業協會的張家豪先
生表示，工人若不計劃將來，胡亂花

錢，即使設有強積金，亦無法提供所需

的退休保障。  
 
何民傑先生認為，應讓工作人口自由投

資，例如創業，而不是規定他們參與強

積金計劃。  
 
獅子山學會的王弼先生表示，應擱置強

積金計劃，因為此計劃剝奪計劃成員運

用積蓄投資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市

面上有許多其他基金計劃提供較高的

回報，而且基金管理費較低。  
 
香港工業總會的許章榮先生支持設立

強積金計劃，此計劃為勞動階層提供基

本的退休保障。然而，當局有需要加強

規管強積金中介人。  
 
黃世澤先生認為，應向計劃成員提供更

多投資選擇。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後，

僱主傾向聘請較年青的工人，以致年老

的工人失去就業機會。  
 
積金局主管回應時表示，強積金制度的

設計是在強積金計劃下以基金形式提

供投資選擇，以便分散投資，從而減低

投資單一產品的風險，這種模式更適合

於投資作退休用途。  
 

 

012900 – 
01315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根據 "因應 2011年
7月 11日會議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
進行動一覽表 "作出回應的文件 (立法
會CB(1)2840/10-11(03)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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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3200 – 
013218 
 

主席  下次會議將於 2011年 10月 25日 (星期
二 )下午 4時 30分舉行。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9月 16日  


